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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建办安[2021]002 号 

 

 

关于加强本市燃气行业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 

 

各区燃气管理部门,各燃气经营企业： 

    6 月 13 日，湖北省十堰市发生燃气爆炸事故。为深入贯

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李克强总理的批示要求，

按照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的指示、批示精神和市政府织召开

的全市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部署要求，即日起，组织开展

本市燃气安全隐患排查工作，为建党 100 周年营造更加良好

的安全氛围。有关事项紧急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提升站位，确保安全形势受控 

各单位必须要清醒认识当前燃气安全工作面临的复杂

形势，保持高度警觉；要进一步强化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，

坚决消除松懈麻痹的思想；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，

牢记安全责任，切实增强防范意识，制定落实有效管理举措，

全力抓安全、保安全，严格落实重点区域、重点部位、重点

环节的“一日一巡、一日一报”制度，坚决遏制各类安全事

故发生。 

二、迅速响应，开展企业安全生产大检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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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燃气经营企业从即日起立即开展企业安全生产大检

查，全面排查各类安全隐患。主要负责人要认真履行安全生

产第一责任，按照“一岗双责、党政同责”的原则，亲自组

织安排、亲自参加排查，要落实隐患整改措施和整改责任人，

督促抓好整改落实，直至隐患彻底消除。 

在储存环节，要重点排查液化天然气储存设施、压缩天

然气储配站、瓶装液化石油气储配站、供应站，各类燃气加

气站、气化站等燃气场站及其所属附件设施。 

在输送环节，要重点排查天然气门站、首站，要加大燃

气管道及其附属设施的巡查、检查力度；重点加强“建党 100

周年”重大活动场馆周边管道、设施的检查，确保处于安全

状态；要加快推进地下隐患管网及地上老旧立管改造工作。

要加快巩固规范瓶装液化石油气配送行为，确保运输和配送、

以及安检等信息全过程追溯。 

在用户端环节，对非居民用户要加大餐饮、商业等经营

单位等人员密集场所用气安全隐患的排查力度和督促整改

力度，对“使用不符合安全要求的调压器、连接管”、“在

室内公共场所、地下或半地下建筑物内使用燃气未安装使用

燃气泄漏安全保护装置”等严重隐患，拒不整改的要停止供

气。对居民用户方要加大安检入户率，加大安全宣传力度，

开展隐患整改工作。 

三、防范未然，强化值守备勤信息报送 

各单位要切实加强应急值守及值班备勤工作；要保持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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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政治敏感性，持续做好突发事件及风险预警的信息报送，

按规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；各燃气经营企业自查值班人

员、应急抢险队伍和装备物资，确保应急响应全天候待命、

值班人员 24小时在岗；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。 

四、压实监管，迅速开展执法检查 

各区燃气管理部门要压实监管责任，督促燃气经营企业

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；要针对燃气经营各环节，进行全覆

盖、“四不两直”的方式开展执法检查；要重点检查企业是

否存在自查走过场的情况、是否存在自查盲区和死角、自查

的隐患问题是否整改到位、应急预案是否完善和落实、安全

生产长效机制是否建立健全。 

各燃气经营企业要每天形成排查整改统计报告，并于当

天 15 时前报送区燃气管理部门。 

各区燃气管理部门要每天形成检查汇总统计报告，并于

当天 16时前报送市燃气管理部门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    联系人：孙永伟，李  欣  联系电话：18918792370 

     传  真：53018129        e-mail:  shgasm@163.com 

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6 月 1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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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2021年燃气企业安全专项检查日报表 

填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人： 

检查日期  

检查出动总人员 人 

检查内容： 

1、各类燃气场站及附属设施检查 处 

2、建设工程现场检查 处 

3、燃气管线巡视巡检 公里 

4、燃气用户安全检查 户 

5、人员安全教育培训情况检查 次 

6、24小时值班值守情况检查 次 

7、应急队伍、应急物资到位情况检查 次 

8、发现安全隐患 处 

9、完成隐患整治 处 

备注：1、燃气企业结合自身工作实际，填写日报表； 

2、燃气企业请于每日下午 3 点前汇总后报市燃气中心邮箱

shgasm@163.com 和区管理部门，填报数据为累计数。 

mailto:燃气企业请于每日下午3点前汇总后报市燃气中心邮shgasm@163.com
mailto:燃气企业请于每日下午3点前汇总后报市燃气中心邮shgasm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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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
2021 年区燃气管理部门安全生产专项检查日报表 

 

报送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报送日期：  

序

号 

被检查单位名

称（或工程名

称） 

负责

人 

检查项目（站

点、企业、建

设工地等） 

检查

日期 
检查人员 检查情况 发现隐患数 

开具责令改

正通知书

（件） 

行政立

案（件） 
整改回

复情况 

出动

人次

情况 

       
 

  
  

       
 

  
  

       
 

  
  

       
 

  
  

报送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：        

 

备注：区燃气管理部门请于每日下午 4 点前汇总后报市燃气中心邮箱 shgasm@163.com，填报数据为累计数。 


